
· 估价项目名称：

陕西省西安市西咸区沣东路以西（宗地编号为：X17-（10）-10）一宗住宅用地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抵押价格预评估
· 委托估价方：

五矿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 受托估价单位：

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 土地估价师：

郑燚、王鹏
· 土地估价报告编号：
康正预评字2019-1-0610-P01DYGJ3号
评估意见函

五矿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受贵公司委托，我公司对陕西省西安市西咸区沣东路以西（宗地编号为：X17-（10）-10）一宗住宅用地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抵押价格进行了预评估。
估价对象：估价对象为陕西上林苑投资开发有限公司使用的、位于陕西省西安市西咸区沣东路以西（宗地编号为：X17-（10）-10）一宗住宅用地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根据《国有土地使用证》[咸国用（2013）第062号]，估价对象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面积为69599.9平方米。根据《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电子监管号：6104002012B00079]及附件，设定估价对象容积率为2.2，则估价对象拟建建筑面积为153119.78平方米。用途全部为住宅。
估价目的：陕西上林苑投资开发有限公司拟使用陕西省西安市西咸区沣东路以西一宗住宅用地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作为抵押担保物，向五矿国际信托有限公司办理贷款手续。五矿国际信托有限公司特委托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对上述抵押物进行评估。本次评估为确定标的物之抵押贷款额度提供参考依据而评估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抵押价格。
估价期日：2019年10月10日（评估专业人员勘察现场之日）
地价定义：

1.用途

根据《国有土地使用证》[咸国用（2013）第062号]，本次评估估价对象证载（地类）用途为住宅。本次评估设定用途即为证载用途住宅。
2.土地开发程度

根据委托估价方介绍及评估专业人员现场勘查，本次评估估价对象实际土地开发程度为红线外市政基础设施达“临三通”（即通路、通电、通上水）、宗地红线内场地未平整，有部分树木及青苗，根据土地使用权人介绍，该部分树木及青苗不涉及树木移除费和青苗赔偿等相关费用。本次评估设定土地开发程度为红线外市政基础设施达“临三通”、宗地红线内场地平整。
3.规划利用条件

根据《国有土地使用证》[咸国用（2013）第062号]，估价对象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面积为69599.9平方米。根据《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电子监管号：6104002012B00079]及附件，估价对象拟建建筑面积为153119.78平方米。
4.土地使用年限

本次估价对象为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国有土地使用证》[咸国用（2013）第062号]证载土地终止日期为住宅2082年2月。截至估价期日，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剩余土地使用年限为住宅62.35年。本次评估设定估价对象剩余土地使用年限为住宅62.35年。
5.地价定义

本次估价的“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价格”是指在估价对象土地所有权为国家所有，使用权性质为出让，在公开市场条件下、于估价期日2019年10月10日，在规划利用条件下，设定土地开发程度为红线外“临三通”、宗地内场地平整，设定用途为住宅，剩余土地使用年限为住宅62.35年的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价格。
本次估价的“抵押价格”是指估价对象在估价期日的“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价格”扣减估价师于估价期日所知悉的法定优先受偿款后的余额。
“法定优先受偿款”是指假定在估价期日实现抵押权时，法律规定优先于本次抵押贷款受偿的款额，包括已抵押担保的债权数额、因规划条件变更需补交的政府土地收益、发包人拖欠的建筑工程价款以及其他法定优先受偿款。
估价结果：评估专业人员根据估价的目的，按照估价的程序，采用科学的估价方法（市场比较法、剩余法），在认真分析现有资料的基础上，通过仔细测算和认真分析各种影响土地价格的因素，确定估价对象于估价期日的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预评估价格详见估价结果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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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价结果一览表

估价机构：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估价期日：2019年10月10日                         估价期日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性质：出让
	估价期日土地使用者
	宗地编号
	宗地名称
	土地使用证编号
	估价期日的用途
	容积率
	估价期日的实际土地开发程度
	估价设定的土地开发程度
	剩余土地使用年限/年
	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面积/㎡
	规划建筑面积/㎡
	单位面积地价/
元/㎡
	楼面地价/元/㎡
	总地价/万元

	
	
	
	
	证载
	实际
	设定
	规划
	实际
	设定
	
	
	
	
	
	
	
	

	五矿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X17-(10)-10
	陕西省西安市西咸区沣东路以西一宗住宅用地
	咸国用（2013）第062号
	住宅
	——
	住宅
	不高于2.2，不低于1.0
	——
	2.2
	红线外市政基础设施达“临三通”、宗地红线内场地未平整，有部分树木及青苗
	红线外市政基础设施达“临三通”、宗地红线内场地平整
	62.35
	69599.9
	153119.78
	10830
	4923
	75376

	抵押价格
	75376

	币种：人民币


（转下页）

一、上述估价结果的限定条件

1.权利限制：根据估价对象《国有土地使用证》[咸国用（2013）第062号]，截至估价期日，估价对象抵押权未见登记。未设定租赁等其他他项权利。
2.基础设施条件：估价对象实际开发程度为红线外市政基础设施达“临三通”（即通路、通电、通上水）、宗地红线内场地未平整，有部分树木及青苗。本次评估设定土地开发程度为红线外市政基础设施达“临三通”、宗地红线内场地平整。
3.估价规划限制条件：详见《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电子监管号：6104002012B00079]及附件。
4.影响价格的其他限定条件：无。
二、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1.本《评估意见函》中所列估价结果为初评结果，准确金额以本公司出具的正式《土地估价报告》为准。
2.本《评估意见函》仅供金融机构进行内部审核使用，不做其他目的之用。
3.抵押双方在办理抵押登记手续时，应使用本公司出具的正式《土地估价报告》，特提请报告使用者注意。
4.估价师所知悉的法定优先受偿款情况为：
（1）根据估价对象《国有土地使用证》[咸国用（2013）第062号]，截至估价期日，估价对象抵押权未见登记。
（2）根据土地使用权人提供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电子监管号：6104002012B00079]及附件以及相关款项支付凭证，截至估价期日，土地使用权人依据合同已缴纳全部土地成交价款及契税。
（3）本次评估估价对象宗地红线内场地未平整，有部分树木及青苗，根据土地使用权人介绍，该部分树木及青苗不涉及树木移除费和青苗赔偿等相关费用。
综上，本次评估设定估价对象不存在估价师知悉的法定优先受偿款。
5.本次估价结果以估价对象能够按照设定规划条件，按照合理工期按时完成各项工程进度，直至通过竣工验收，并能够在合理期限内正常投入使用，最终取得《不动产权证书》为前提条件，未考虑估价对象因其他原因无法顺利开工、完工而产生的重大影响，在此提请报告使用者注意。
6.根据《物权法》[主席令第六十二号]第二百条，建设用地使用权抵押后，该土地上新增的建筑物不属于抵押财产。该建设用地使用权实现抵押权时，应当将该土地上新增的建筑物与建设用地使用权一并处分，但新增建筑物所得的价款，抵押权人无权优先受偿。在此提请报告使用者注意。
7.根据《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电子监管号：6104002012B00079]及附件第十六条，受让人（即估价对象土地使用权人陕西上林苑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同意在本合同项目下宗地建设项目在2012年5月30日之前开工，在2015年5月30日之前竣工。截至估价期日，估价对象尚未开工建设。本次评估未考虑估价对象未能按合同约定进行开发建设可能对估价结果产生的影响。
 估价机构：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2019年10月15日
附件：测算过程
1、 估价测算过程

（一）市场比较法
根据替代原则，通过对西安市类似用地招拍挂市场的调查选取得案例并进行修正：
各案例位置如下：

	案例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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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比较因素条件说明及指数表

	比较因素
	估价对象
	案例A
	案例B
	案例C

	
	陕西省西安市西咸区沣东路以西（宗地编号为：X17-（10）-10）一宗住宅用地出让国有建设用地
	修正系数
	兰池四路以北、张裕路以东、酒庄路以西、景致一路以南

	修正系数
	秦泉路以东、秦宫二路以西、兰池二路以北

	修正系数
	丰安路以南,石化大道以北,尚航六路以西,尚航七路以东

	修正系数

	交易时间
	2019-10-10
	100
	2019-08-08
	99.5
	2019-04-19
	99
	2018-11-26
	98

	交易情况
	正常
	100
	正常
	100
	正常
	100
	正常
	100

	用途
	住宅
	100
	住宅
	100
	住宅
	100
	住宅
	100

	土地使用年限（年）
	住宅62.35年
	100
	住宅70年
	102
	住宅70年
	102
	住宅70年
	102

	容积率
	2.2
	100
	2
	100
	2.275
	100
	2.5
	100

	区域因素
	居住社区成熟度
	一般
	100
	较差
	98
	一般
	100
	一般
	100

	
	交通便捷度
	较差
	100
	较差
	100
	较差
	100
	较差
	100

	
	区域土地利用方向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自然及人文环境状况
	一般
	100
	较差
	97
	一般
	100
	一般
	100

	
	公共配套设施
	一般
	100
	较差
	97
	一般
	100
	一般
	100

	
	基础设施水平
	七通
	100
	七通
	100
	七通
	100
	七通
	100

	个别因素


	宗地面积（㎡）
	69599.9
	100
	74530.13
	100
	73370.52
	100
	71995.6
	100

	
	宗地形状
	较规则
	100
	较规则
	100
	较规则
	100
	较规则
	100

	
	宗地开发程度
	三通一平
	100
	三通一平
	100
	三通一平
	100
	三通一平
	100

	
	工程地质条件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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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因素修正及调整系数表
	比较因素
	案例：A
	案例：B
	案例：C

	交易时间
	100/
	99.5
	100/
	99
	100/
	98

	交易情况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用途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土地使用年限
	100/
	102
	100/
	102
	100/
	102

	容积率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区域因素
	居住社区成熟度
	100
	98
	100/
	100
	100/
	100

	
	交通便捷度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区域土地利用方向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自然及人文环境状况
	100/
	97
	100/
	100
	100/
	100

	
	公共配套设施
	100/
	97
	100/
	100
	100/
	100

	
	基础设施水平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个别因素
	宗地面积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宗地形状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宗地开发程度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工程地质条件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成交价格（楼面地价，元/平方米）
	4342
	4701
	4708

	比较价格（元/平方米）
	4640
	4655
	4710


本次评估所选取的各可比案例与估价对象相似程度接近，通过前述各因素的修正及调整，各可比案例比较价值差异程度较小。因此，本次评估取三个比较价值的简单算术平均值作为估价对象的最终结果。

楼面地价＝（4640+4655+4710）÷3＝4668（元/平方米）

总价＝4668×153119.78÷10000＝71476（万元）

（二） 剩余法
市场比较法求取估价对象住宅用房开发完成后不动产总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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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比较因素条件说明及指数表
	比较因素
	估价对象
	案例D
	案例E
	案例F

	
	陕西省西安市西咸区沣东路以西（宗地编号为：X17-（10）-10）一宗住宅用地出让国有建设用地
	修正系数
	电建地产·洺悦府

	修正系数
	奥林匹克花园

	修正系数
	阳光城壹号上林悦


	修正系数

	交易时间
	2019-10-10
	100
	2019-10-10
	100
	2019-10-10
	100
	2019-10-10
	100

	交易情况
	正常
	100
	正常
	100
	正常
	100
	正常
	100

	用途
	住宅
	100
	住宅
	100
	住宅
	100
	住宅
	100

	土地使用年限（年）
	60-70（含）
	100
	60-70（含）
	100
	60-70（含）　
	100
	60-70（含）　
	100

	容积率
	2.2
	100
	2.5
	100
	3
	98
	2.4
	100

	区域因素
	居住社区成熟度
	一般
	100
	一般
	100
	一般
	100
	一般
	100

	
	交通便捷度
	较差
	100
	较差
	100
	较差
	100
	较差
	100

	
	公共配套设施
	一般
	100
	一般
	100
	一般
	100
	一般
	100

	
	基础设施水平
	七通
	100
	七通
	100
	七通
	100
	七通
	100

	
	自然及人文环境
	一般
	100
	一般
	100
	一般
	100
	一般
	100

	个别因素
	建筑类型
	高层
	100
	高层
	100
	高层
	100
	高层
	100

	
	项目建筑规模（㎡）
	153119.78
	100
	179900
	100
	1000000
	101
	92601.56
	99

	
	建筑结构
	钢混
	100
	钢混
	100
	钢混
	100
	钢混
	100

	
	公共部分装修
	精装修
	100
	精装修
	100
	精装修
	100
	精装修
	100

	
	成新度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市政基础设施
	七通
	100
	七通
	100
	七通
	100
	七通
	100

	
	内部装修
	精装修
	100
	精装修
	100
	精装修
	100
	精装修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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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因素修正及调整系数表

	比较因素
	案例：D
	案例：E
	案例：F

	交易时间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交易情况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用途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土地使用年限（年）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容积率
	100/
	100
	100/
	98
	100/
	100

	区域因素
	居住社区成熟度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交通便捷度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公共配套设施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基础设施水平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自然及人文环境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个别因素
	建筑类型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项目建筑规模（㎡）
	100/
	100
	100/
	101
	100/
	99

	
	建筑结构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建筑品质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公共部分装修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成新度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市政基础设施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内部装修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成交价格（楼面地价，元/平方米）
	13500
	12800
	11500

	比较价格（元/平方米）
	13500
	12932
	11616


本次评估所选取的各可比案例与估价对象相似程度接近，通过前述各因素的修正及调整，各可比案例比较价值差异程度较小。因此，本次评估取三个比较价值的简单算术平均值作为估价对象的最终结果。
楼面地价＝（13500+12932+11616）÷3＝12683（元/平方米）
总价＝12683×153119.78÷10000＝194202（万元）
估价对象开发完成后不动产总价为住宅用房开发完成后的不动产总价，则有：

开发完成后不动产总价＝194202（万元）
（转下页）

	序号
	项目名称
	总额（万元）
	面积（㎡）
	单价（元/㎡）
	相关系数
	备注

	1
	开发完成后不动产总价
	194202
	
	
	
	

	2
	开发成本
	82169
	0.1291   
	P土
	
	（1）-（8）之和

	（1）
	房屋建造成本
	55659
	
	
	
	下述5项之和

	1）
	建安费用
	45936 
	　
	　
	　
	

	2）
	勘察设计和前期工程费
	1378
	　
	　
	3.00%
	以建安费用为基数计取

	3）
	公共配套设施费用
	4594
	　
	　
	10.00%
	以住宅用房建安费用为基数计取

	4）
	红线内市政费用
	3062
	153119.78
	200
	　
	

	5）
	相关税费
	689 
	　
	　
	1.50%
	以建安费用为基数计取

	（2）
	红线外市政费用（土地开发费用）
	1837
	153119.78
	120
	　
	

	（3）
	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费（行政收费）
	3407
	　
	　
	　
	

	（4）
	管理费用
	1827 
	　
	
	3.00%　
	以“（1）-（3）”为基数计算

	（5）
	销售费用
	5826 
	　
	
	3.00%　
	以1为基数计取

	（6）
	购地税费
	0.029
	P土
	  
	3.05%
	以估价对象土地价格/(1+5%)为基数记取

	（7）
	投资利息
	3256 
	0.1001
	P土
	4.75
	单利计息。后续开发成本、管理费用及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息

	1）
	土地购买价格及购地税费产生的利息
	0.1001 
	　
	　
	
	（1+取得税费率/(1+5%)）×年利率×建设期

	2）
	（1）-（5）项产生的利息
	3256 
	　
	　
	
	（1）-（4）项×年利率×建设期÷2

	（8）
	销售税费
	10357
	　
	　
	5.60%
	以“开发完成后不动产总价/（1+5%）”为基数计取

	3
	投资利润
	10283 
	0.1544
	P土
	15.00%
	

	1）
	土地购买价格及购地税费应计的利润
	0.1544 
	　
	　
	
	（P+P*取得税费/(1+5%)）*利润率

	2）
	（1）-（5）项及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息
	10283 
	　
	　
	
	

	4 .土地价格
	79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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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估价结果确定

（一）总价及抵押价格
	估价对象
	估价方法
	方法结果（万元）
	权重
	测算结果（万元）
	最终结果（万元）
	抵押价格（万元）

	陕西省西安市西咸区沣东路以西（宗地编号为：X17-（10）-10）一宗住宅用地出让国有建设用地
汇总
	市场比较法
	71476
	50%
	75376
	75376
	75376

	
	剩余法
	79275
	50%
	
	
	


三、估价对象变现能力分析

（一）所谓变现能力是指假定在估价期日实现抵押权时，在没有过多损失的条件下，将抵押物转换为现金的可能性。它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影响房地产变现能力的因素分析：

	影响变现能力的因素
	因素分析

	通用性
	通用性，即是否常见、是否普遍使用。通常情况下，通用性越差的房地产，如用途越专业化的房地产，使用者的范围越窄，越不容易找到买者，变现能力会越弱。估价对象规划用途为住宅用地，通用性较好。

	独立使用性
	独立使用性，即能否单独地使用而不受限制。估价对象为土地使用权人单独使用，独立使用不受限制，独立使用性较好。

	可分割转让性
	可分割转让性，是指在物理上、经济上是否可以分离开来使用。本次评估估价对象已取得《国有土地使用证》，根据该证记事页提示：该宗地系房地产开发用地，其使权在使用期内可因房屋销售而分割转让，房屋每售出一套，本证所载土地使用权面积减少相应的份额，房屋销售完毕，本证自行废止。宗地内部可分割转让。

	开发程度
	开发程度越低的房地产，不确定因素越多，变现能力会越弱。估价对象尚未开发建设。

	区位
	所处位置越偏僻、越不成熟区域的房地产，变现能力会越弱。估价对象地处西安市西咸区沣东路以西，区位条件较好。

	价值大小
	价值越大的房地产，购买所需要的资金越多，越不容易找到买者，变现能力会越弱。估价对象土地面积及规划建筑规模一般，价值量一般。

	房地产市场状况
	房地产市场越不景气，出售房地产会越困难，变现能力就越弱。当前西安市房地产市场处于平稳状态，市场状况较平稳。


（二）处置估价对象时，其变现的时间长短以及费用、税金的种类、数额和清偿顺序与处置方式和营销策略等因素有关。一般说来，以拍卖方式处置房地产时，变现时间较短，变现价格一般较低，变现成本较高，要支付拍卖费用、拍卖佣金、增值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等税费。对处置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所得金额，依法应按下列顺序分配：1.支付处分抵押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的费用（如律师费、诉讼费、执行费、诉讼保全费、评估费、拍卖佣金）；2.扣除抵押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应缴纳的税费（如增值税及附加、印花税、土地增值税）；3.偿还抵押权人债权本息及支付违约金，当同一估价对象设定两个以上抵押权时，以抵押登记的先后顺序受偿；4.赔偿由债务人违反合同而对抵押权人造成的损害；5.剩余金额交还抵押人。

（三）假定在估价时点拍卖或者变卖估价对象时，因存在短期内强制处分、潜在购买群体受到限制及心理排斥等因素的影响，最可能实现的价格一般比公开市场价格要低。

估价对象通用性较好，区位条件较好，估价对象尚未开发建设，宗地内部可分割转让，价值量一般，房地产市场处于平稳状态，市场状况较平稳。综合以上分析，我们认为估价对象的变现能力较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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